
四川省申请领取供养亲属抚恤金
告知书及承诺书

一、告知书

按照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工伤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》

（人社部发〔2012〕11 号）第七十条规定，供养直系亲属申请领取供养

亲属抚恤金的，应提供依靠工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的证明，为

在校学生的提供学校就读证明；供养直系亲属是孤寡老人或者孤儿的提

供民政部门相关证明。

根据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印发<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系统

开展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试点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》（人社厅发〔2019〕

71 号）要求，供养直系亲属可免提交上述证明材料，并承诺上述情况属

实。承诺事项原则上不允许代为承诺，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或书写能力

的申请人，提供相应证明材料后，可由其法定监护人代为承诺。

若申请人承诺不属实，社保经办机构将根据实际情况重新核定死亡

待遇，并按照《社会保险法》第 88 条相关规定进行查处，涉嫌犯罪的移

交司法机关处理。

四川省社会保险管理局



二、承诺书

本人（监护人）已认真阅读《申请领取供养亲属抚恤金告知书》，

已充分知晓申请领取供养亲属抚恤金的条件以及作出不实承诺的法

律后果。本人（监护人）郑重承诺：供养亲属 身份证

号 ，依靠工亡职工 ，身份证

号 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。

供养亲属 现就读学校： ，学校联

系地址： ，学校联系电

话： 。（该项仅限学生填写）。

供养亲属 系 （孤寡老人、孤儿）。（该

项仅供养亲属系孤寡老人或者孤儿填写）。

本人（监护人）上述承诺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愿意承担不实承诺

法律责任。

承诺人签字： （捺印）

承诺人身份证号：

联系电话：

日期：

温馨提示:“四川人社在线公共服务平台”→“通知公告”→“四川省社会

保险业务申请表”点击进行下载。


